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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遴选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产学研名师工作室的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我校产学研工作的发展，

充分发挥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团队建设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拟在全校范围内遴选产学研名师工作室。 

第二章 遴选程序 

第二条  遴选程序 

（一）各学院组织推荐，申报团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等

级并填写《产学研名师工作室申报表》（见附件）提交至科

研部。 

（二）科研部初步审核申报材料，学校成立评审小组评

估确定申报团队等级。评审结果经公示三日无异议后，产学

研名师工作室正式挂牌运行。 

（三）科研部于当年 12 月 31 日后进行年度审核评估 

（相关成果统计按自然年度计算）。 

第三章 工作室等级认定标准 

第三条  工作室等级认定标准 

科研部产学合作中心每年度开展一次申报及认定工作，

凡通过产学合作中心认定挂牌的工作室均需要按照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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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B、C 等级在三年建设期内完成以下内容： 

（一）A 级需满足以下条件 

1.专业水平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2.教师固定团队 3人以上，学生团队固定人数 10人以上； 

3.有三家及以上产学研长期合作单位； 

4.近三年项目累积到账经费 100 万元及以上； 

5.拥有一项及以上独立知识产权。 

（二）B 级需满足以下条件 

1.专业水平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2.教师固定团队 3人以上，学生团队固定人数 10人以上； 

3.有两家及以上产学研长期合作单位； 

4.近三年项目累积到账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 

5.拥有一项及以上独立知识产权。 

（三）C 级需满足以下条件 

1.专业水平达到校内领先水平； 

2.教师固定团队 3人以上，学生团队固定人数 10人以上； 

3.有一家及以上产学研长期合作单位； 

4.近三年项目累积到账经费 15 万元及以上。 

第四条  凡立项“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团队每年均需参加

不低于一次的主题交流汇报（产学合作中心组织）。有特殊

贡献的团队，可不受限于以上等级评定方式，向产学合作中

心提出申请后，由产学合作中心确定评级。 

第四章 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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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相关配套及奖励办法 

（一）凡正式挂牌运行的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学校将为

其提供相关的办公条件、政策扶持等； 

（二）产学合作中心将在工作室运行、校企合作、团队

培养等方面为挂牌工作室提供指导和配套服务； 

（三）工作室等级评定后，产学合作中心将根据完成情

况分批次给予 A 级工作室总计 10 万元工作室专项经费，B

级工作室总计 5 万元工作室专项经费。按年度评估审核后，

工作室完成预期建设目标的 30%、60%、100%时，产学合作

中心将拨付工作室专项经费的 20%、20%、60%。 

第六条  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建设周期一般为 3 年，产

学合作中心每年将根据工作室发展情况以及协议内容完成

情况对其进行综合评估。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工作室给予警告

处理，连续两年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工作室直接做撤销处理

（如有特殊情况，需经产学合作中心讨论商定后处理）。如

有发现弄虚作假、谎报事实及数据的工作室，将做撤销处理，

并视情况追究相关责任。 

 第七条  已评定等级并签订工作室发展协议的产学研

名师工作室，如提前完成协议内商定内容可提前结束此建设

周期，并商议签署新的产学研名师工作室发展协议，开启新

的建设周期。 

 第八条  产学研名师工作室日常管理由各工作室主要

负责人负责，科研部产学合作中心实行定期监管并具有最终

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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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部 

2020 年 9 月 29 日 


